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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17次研商會議 

壹、背景說明 

本部依國土計畫法之法定期程，於 107年 4月 30日公告實

施全國國土計畫；後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法應於 109年

4 月 30 日前公告實施各該國土計畫，並應於 111 年 4 月 30 日

前公告各該國土功能分區圖。為使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如期

完成前開法定工作，本部已於 106年度補助 18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辦理所屬國土計畫規劃作業，並由本署城鄉發展分署成立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輔導團，研擬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

土計畫規劃手冊，以提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必要協助。 

為掌握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土計畫規劃作業實

際情形，並及時提供必要協助，爰召開本次研商會議。 

貳、討論事項 

一、請高雄市政府就下列項目進行簡報說明（20分鐘） 

(一)高雄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辦理情形。 

(二)下列議題之規劃內容及處理方式： 

1.未登記工廠規劃管理策略及土地使用管制構想。 

2.原住民族土地規劃策略及土地使用管制構想。 

3.成長管理計畫及城鄉發展需求、產業用地需求推估等空

間發展構想規劃內容。 

4.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及國土防災策略等規劃內容。 

二、規劃過程目前遭遇困難及亟需有關單位協助事項 

參、臨時動議 

肆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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